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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選部「為國舉才」國家考試地方座談會（宜蘭場）意見交流 

屬本部權管部分辦理情形 

序

號 
發言者 發言內容 

本部於座談會回

復摘要 
辦理情形 

1. 考試院黃

院長榮村 

有關考區增設之

規劃安排，預計於

本（110）年度特種

考試地方政府公

務人員考試起增

設宜蘭考區，期盼

林縣長及縣府同

仁多加給予協助，

俾使考試舉辦順

利圓滿。 

考量宜蘭特殊之

地理位置，為照顧

在地鄉親，便利應

考人參加國家考

試，院長致詞時也

提 到 ， 將 於 本

（110）年度特種

考試地方政府公

務人員考試增設

宜蘭考區，以留住

地方人才為國家

服務。 

為辦理後續增設考

區事宜，本部已配合

修正國家考試考區

設置要點，並自110

年6月21日生效。 

2. 宜蘭縣助

產師助產

士公會萬

理事長美

麗 

助產師考試可謂

護理人員的進階

考試，惟現行公立

各醫療機構並無

助產師進駐，僅能

於社區場域執業，

建議於制度面研

議將助產師納入

醫療體系服務，以

充分發揮專業。 

有關開放助產師

進駐公立醫療機

構執業之建議，本

部將於會後轉請

主管機關衛生福

利部審酌研議。 

本部已於 110 年 5

月 10 日函請衛生

福利部參處，並由

該部於同年5月14

日函轉請國防部、

教育部、國軍退除

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衛生福利部所

屬醫療及社會福利

機構管理會、臺北

市政府、高雄市政

府、新北市政府、臺

中市政府、臺南市

政府、基隆市政府

及連江縣政府納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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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發言者 發言內容 

本部於座談會回

復摘要 
辦理情形 

3. 宜蘭縣政

府農業處

王副處長

明輝 

現行公務人員考

試土木工程等相

關技術類科有錄

取不足額之情形

發生，建議可研議

及強化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轉任

公務人員考試制

度，並增加轉任彈

性，以彌補公務機

關技術人員之不

足。 

公務人員考試土

木工程及建築工

程類科等錄取不

足額之情形，據了

解銓敘部刻正研

議放寬專技人員

轉任公務人員之

相關規定，本部亦

進行公職土木工

程技師相關考試

規則研修作業，調

整考試占分比例，

期能透過更開闊

多元的轉任制度，

廣納民間優秀之

專技人才進入公

務體系服務。 

考試院於 110年 6

月 7 日修正發布

公務人員高等考

試三級考試暨普

通考試規則，業已

調整高考三級公

職土木工程技師

等類科筆試與口

試占分比重，並自

112 年考試開始

適用。加上銓敘部

研議放寬轉任制

度，期能廣納民間

優秀之專技人才

進入公務體系服

務。 

4. 宜蘭縣驗

光師公會

郭理事長

威辰 

有關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考試研

議增列通過英文

檢定之應考資格

條件，建請考量城

鄉差距及教育資

源之差異性，審慎

評估推動之類科

及考試。 

有關國家考試研

議增列英檢應考

資格及提高英文

科目占分比例，主

要係考量提升專

技人才的能力，也

希望能與國際接

軌，日前已初步諮

詢職業主管機關

及專業團體意見，

先就涉外性高的

類科、等級高的考

試優先推動，像驗

光人員、社會工作

1.配合雙語國家

政策，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考

試擬增列通過

英語文檢定為

應考資格條件

之政策推動方

式，本案前經徵

詢職業主管機

關衛生福利部

及驗光相關專

業團體表示意

見，中華民國驗

光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及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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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於座談會回

復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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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等執業範圍涉

外性較低、國際連

結較少等專技人

員考試，現階段已

先排除，未來將逐

步依短、中、長程

規劃，持續與教育

端、用人端及專業

團體保持密切聯

繫，審慎評估推動

之考試及類科，不

會貿然實施。 

眼視光學學會

表示支持，惟建

議英文檢定必

須有完整的配

套措施並考量

城鄉差距及逐

年規劃提升英

檢等級等。中華

民國驗光生公

會全國聯合會

則建議驗光生

考試暫不列入

本次制度變革

之適用人員。 

2.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持續朝

向專業發展，是

現代社會必然

趨勢，有關專技

人員考試雙語

化政策，將尊重

各職類專業社

群的意見。鑑於

驗光人員之執

業範圍尚無以

英語溝通之迫

切需求，擬暫不

列為優先納入

英語文檢定之

職類。 

5. 宜蘭縣建

築師公會

李常務理

有關公務人員考

試建築工程類科

因專業成績偏低，

建築師考試、土木

工程技師及公務

人員高等考試三

高考三級建築工

程等類科錄取不

足額問題，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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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發言者 發言內容 

本部於座談會回

復摘要 
辦理情形 

事兆峯 致總成績未達最

低要求，而發生錄

取不足額之情形。

據了解高考三級

建築工程類科建

築設計等應試科

目，較屬於建築師

執業所應具備之

核心職能，與公務

人員應培養之建

築管理能力不盡

相同，建議可研議

規劃調整公務人

員考試應試科目，

以解決錄取不足

額之情形。 

 

級考試土木工程

類科未來將針對

相關應試科目研

議檢討與調整。 

教、考、訓、用各層

面，未來將彙整地方

座談會及教考訓用

精進平台會議建議

意見，適時研議檢

討與調整。 

6. 宜蘭縣政

府人事處

黃處長水

桐 

本府一級機關常

因業務需要，需商

調二級機關人力

支援，惟礙於地方

特考分發後限制

轉調之規定，使人

力調度較為困難，

建議未來可否放

寬限制轉調相關

規定，讓府內一級

與二級機關人力

支援更為順暢。 

有關限制轉調之

相關規定，考試院

刻正與銓敘部及

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研議檢討相

關規定，並持續與

相關用人機關進

行討論。 

1.依法考試及格

分發任用後人

員之限制轉調

係屬政府人事

管理上重大政

策事項，轉調限

制雖規定於公

務人員考試法，

但該考試係屬

任用考性質，有

關可否或如何

放寬限制轉調

規定等，仍須由

人事主管機關

政策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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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摘要 
辦理情形 

2.考試院已邀集

銓敘部、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

與本部等召開

專案小組會議，

業就縮短限制

轉調年限、訂定

例外規定與留

才配套措施等

調查用人機關

意見，並討論研

議；另擬將就如

何明確訂定放

寬限制轉調例

外規定之特殊

事由，與放寬後

之限制轉調服

務年限、涉及之

考試範圍及該

事由之審核機

關等相關事宜

賡續研議。 

 


